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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HI CHENG HOLDINGS LIMITED
智城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30）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
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
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其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乃屬準確及完
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以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
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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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智城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
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6 31,458 35,132
銷售成本 (12,921) (20,716)

毛利 18,537 14,416
其他收入及收益 7 141 443
行政開支 (73,359) (107,20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40 2,853
註銷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 212,704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之虧損 (21) (22)
就無形資產確認之減值虧損 (53,622) (433,431)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 (12,408)

經營虧損 8 (107,884) (322,645)
財務費用 9 5 (12,097)

除稅前虧損 (107,889) (334,742)
所得稅開支 10 (4,566) (1,801)

年內虧損 (112,455) (336,543)

應佔年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13,528) (336,474)
 非控股權益 1,073 (69)

(112,455) (336,543)

每股虧損 11
基本及攤薄 (0.30)港元 (1.0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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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虧損 (112,455) (336,543)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756) 35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解除投資重估儲備 – 10,000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扣除所得稅 (756) 10,350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113,211) (326,193)

應佔年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4,467) (326,291)
  非控股權益 1,256 98

(113,211) (32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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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77 4,667
　投資物業 24,083 25,715
　商譽 47,248 47,248
　無形資產 95,534 172,155
　投資按金 520 17,000
　可供出售投資 6,000 6,000

177,962 272,785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40,401 83,684
　銀行結存及現金 5,815 24,886

146,216 108,57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16,316 17,562
　銀行貸款 – 373
　應付稅項 4,440 741

20,756 18,676

流動資產淨值 125,460 89,89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3,422 362,6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174 3,266
　儲備 286,027 347,2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0,201 350,504
　非控股權益 9,873 8,617

300,074 359,121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
　銀行貸款 – –
　遞延稅項負債 3,348 3,558

3,348 3,558

303,422 36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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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可供出售 以股份 可換股

已發行 股份 繳入 投資 為基礎之 債券 法定 換算 累計 非控股 權益
股本 溢價 盈餘 重估儲備 報酬儲備 儲備 儲備 儲備 虧損 合計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3,216 1,207,308 325,798 (10,000) 991 351,687 402 5,396 (1,211,879) 672,919 – 672,919

年內虧損 – – – – – – – – (336,474) (336,474) (69) (336,543)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
報表之匯兌差額 – – – – – – – 183 – 183 167 35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解
除投資重估儲備 – – – 10,000 – – – – – 10,000 – 10,000

年內全面收入╱ 
（開支）總額 – – – 10,000 – – – 183 (336,474) (326,291) 98 (326,193)

因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
非控股權益 – – – – – – – 177 – 177 8,519 8,696

法定儲備轉撥 – – – – – – 203 – (203) – – –
確認股本結算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 – – – – 2,647 – – – – 2,647 – 2,647

行使購股權 50 1,250 – – (248) – – – – 1,052 – 1,052
註銷購股權 – – – – (743) – – – 743 – – –
註銷可換股債券 – – – – – (351,687) – – 351,687 – – –

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 3,266 1,208,558 325,798 – 2,647 – 605 5,756 (1,196,126) 350,504 8,617 359,121

年內虧損 – – – – – – – – (113,528) (113,528) 1,073 (112,455)
年內其他全面 
（開支）╱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 – – – – – – (939) – (939) 183 (756)

年內全面（開支）╱ 
收入總額 – – – – – – – (939) (113,528) (114,467) 1,256 (113,211)

法定儲備轉換 – – – – – – 1,346 – (1,346) – – –
確認股本結算以股份為
基礎之付款 – – – – 14,314 – – – – 14,314 – 14,314

行使購股權 317 22,816 – – (7,870) – – – – 15,263 – 15,263
購股權失效 – – – – (1,059) – – – 1,059 – – –
配售股份 591 24,628 – – – – – – – 25,219 – 25,219
股份發行開支 – (632) – – – – – – – (632) – (632)

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4,174 1,255,370 325,798 – 8,032 – 1,951 4,817 (1,309,941) 290,201 9,873 30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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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及於二零零九年四
月二十日於百慕達存續。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六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香港九龍尖沙咀廣東道5號海洋中心8樓802-4室。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者外，所
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千港元）。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提供醫療資訊數碼化
系統（「醫療資訊系統」）、提供顧問服務、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項目管理服務、旅遊代
理及相關業務，以及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以下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及詮釋（統稱為「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本集團所採納之新訂及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概要載列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投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之披露：過渡性指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之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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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提早應用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6
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規定，倘獲分配商譽或其他具無限可使用年期之無形資產之現
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並無出現減值或撥回減值，則毋須披露相關現金產生單位的
可收回金額。此外，倘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乃按照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釐定
時，該等修訂引入有關公平值等級、主要假設及所用估值技術之額外披露規定。

於本年度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先前年度之財務表現及
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
訂本規定實體須披露以下資料︰

(a)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抵銷之已確認金融工具；及

(b) 受限於可執行之淨額結算主協議或同類安排之已確認金融工具，不論有關金融工具
是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予以抵銷。

由於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抵銷安排或任何淨額結算主協議，應用有關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
表中的披露或當中的已確認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有關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一組共五項有關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的準則，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
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連
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有關過
渡指引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不適用於本集團，因其只針對獨立財務報表。

應用該等準則之影響載列如下。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處理綜合財務報表會計法之部份，並處
理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之問題。該準則建立一項用於釐定哪些實體綜合入
賬之單一控制權模式。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關於控制權之定義，投資者須：(a)
擁有被投資方之權力；(b)就參與被投資方營運所得之可變回報承受風險或權利；及(c)能
夠運用其對被投資方之權力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所引入之變動
規定本集團管理層須作出重大判斷，以釐定哪些實體受其控制。應用此項新訂準則對本集
團概無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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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之權益，而一項相關詮釋香
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所載之指引已納入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闡釋如何對由兩名或以上人士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共同安
排作出分類及入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僅分為兩類－合營業務及
合營公司。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對共同安排之分類，乃經考慮共同安排之結構、法律
形式、安排訂約方協定之合約條款及其他相關事實及情況後，基於共同安排各方之權利及
責任而釐定。合營業務為一項共同安排，據此對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各方（即合營經營
者）對與該安排有關之資產及負債均享有權利及負有責任。

合營公司為一項共同安排，據此對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各方（即合營方）對該安排之淨
資產享有權利。過往，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有三種共同安排－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
業務及共同控制資產。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對共同安排之分類，主要基於安排之法律形式
釐定（例如透過獨立實體設立之共同安排入賬列作共同控制實體）。

合營公司與合營業務之初始及其後會計處理方法均有所不同。於合營公司之投資乃採用權
益法（不再容許採用比例綜合法）入賬。於合營業務之投資之入賬方法為各合營經營者均
確認其資產（包括其對任何共同持有資產應佔之份額）、其負債（包括其對任何共同產生負
債應佔之份額）、其收益（包括其對出售合營業務產生之收益應佔之份額）及其開支（包括
其對任何共同產生開支應佔之份額）。各合營經營者根據適用準則就其於合營業務之權益
將資產及負債以及收益及開支入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載有先前載於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28號附屬公司、共同安排、聯營公司及結構性實體之披露規定。該準則亦引入
該等實體之若干新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過渡性指引，並提供進一步寬免，免除將該等準則完全追
溯應用，限定僅就上一個比較期間提供經調整比較資料。該等修訂本釐清，倘於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0號首次獲應用之年度期間開始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或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有關本集團所控制實體之綜合賬目結論有所
不同，方須進行追溯調整。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概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提供公平值之精確定義，以及公平值計量之單一來源及於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範圍內使用之披露規定。該準則並不改變本集團須使用公平值之情況，惟提供
了有關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或允許使用之情況下應如何應用公平值之指引。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已獲前贖，而有關採納對本集團之公平值計量概無重大影響。因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指引，計量公平值之政策已作修訂。應用此項新訂準則對本集團概
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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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修訂本引入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新術
語。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保留於一個單獨報表或於兩個獨立但連續之報表內呈列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要求於其他全面收益
部份作出額外披露，致使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分類為兩個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表之項目及(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
項目之所得稅須根據相同基礎分配－修訂本並無更改以除稅前或除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
全面收益項目之選擇。該等修訂本已予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方式已
作修訂以反映該等變動。

除上述有關呈列方式之變動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對綜合損益、其他全面
收益及全面收益總額概無任何影響。

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年度改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對沖會計法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投資實體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3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少數例外情況外
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提早應用
5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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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於二零
一零年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增加有關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以及終止確認之
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詳述如下：

• 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確認之所有金融資產其後
應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目的是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內所持
有之債務投資及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而擁有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
資，一般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於
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均按其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體
可作出不可撤回之選擇，以於其他綜合收入中呈報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公平值
之其後變動，並只有股息收入一般於損益確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計量而言，
該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變動導致之該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於其他綜合收入呈列，除非
於其他綜合收入確認該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會導致或擴大損益上之會計錯配。金融
負債信貸風險變動而導致其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變動全部金額於損益內呈
列。

董事預期，日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會對就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呈
報之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就本集團金融資產而言，直至完成詳細審閱之前，提供該影響之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投
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修訂本包括投資實體之定義，並為符合投資實體定義之實體豁
免綜合入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投資實體須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將附屬公司
入賬，而非予以綜合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已作出後續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亦載列投資實體之披露規定。由於本公司並非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0號所界定之投資實體，故本集團預期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構成任何
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釐清有關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規定之現有應用問題。尤
其是，修訂本釐清了「現時擁有於法律上可強制執行之抵銷權」及「同時變現及結算」之涵
義。

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可供抵銷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故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32號之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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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本免除衍生對沖工具在若干情況下更替時終止使用對沖會計法
之要求。修訂本亦釐清，任何由更替引起之衍生對沖工具公平值變動應包括在對沖有效程
度評估內。

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須予更替之衍生工具，故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之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徵費處理應何時確認負債以支付徵費之問
題。詮釋界定何謂徵費，並指明因負債而產生之責任事件為法律所指觸發支付徵費之活
動。詮釋提供有關不同徵費安排應如何入賬之指引，尤其是，其澄清了經濟強制或以持續
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均不意味著實體目前負有支付徵費之責任而有關責任將由於在未來
期間經營而被觸發。

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徵費安排，故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21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構成影響。

4.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遵例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
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在內
之統稱）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

編製基準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綜合財務報表要求使用若干重大會計估計，亦需要管理層在
應用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時作出判斷。涉及高度判斷或繁複之範疇，或對綜合財務報表至關
重要之假設及估算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披露。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慣例，惟已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若干金
融工具及投資物業而作出修改。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以調整，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及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首次披露項目提供比較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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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為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於有秩序交易中出售資產可收取或轉讓負債須支付之價
格，而不論該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得出或可使用其他估值技術估計。若市場參與者於計量
日期對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會考慮資產或負債之特點，則本集團於估計資產或負債之公平
值時會考慮該等特點。本綜合財務報表內作計量及╱或披露用途之公平值乃按此基準釐
定，惟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範圍內之以股份付款之交易、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範圍內之租賃交易，以及與公平值有部份相似之處惟並非公平值（如香港會計準則第2
號之可變現淨值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使用價值）之計量除外。

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公平值計量根據公平值計量之輸入數據可觀察程度及公平值計量
之輸入數據對其整體之重要性分類為第一、二及三級，載述如下：

第一級： 輸入數據為實體於計量日期可進入之同類資產或負債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
整）；

第二級： 輸入數據為就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之輸入數據（第一級包括之報價
除外）；及

第三級： 輸入數據為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含本公司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控制實體之財務報表。倘本公司符合以下
條件時，則視作已取得該實體之控制權；

• 可對投資對象行使權力；

• 因參與投資對象業務而承擔或享有浮動回報之風險或權利；及

• 有能力使用其權力影響其回報。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文所列三項控制權要素之一項或以上出現變動，則本集團會重新評
估其是否對投資對象擁有控制權。

倘本集團於投資對象之投票權未能佔大多數，則當投票權足以賦予本公司實際能力以單方
面指揮投資對象之相關活動時即對投資對象擁有權力。本集團於評估本集團於投資對象之
投票權是否足以賦予其權力時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 相對其他投票權持有人所持投票權之數量及分散情況，本集團持有投票權之數量；

• 本集團、其他投票權持有人或其他人士持有之潛在投票權；

• 其他合約安排產生之權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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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作出決定時，本集團目前能夠或不能指揮相關活動之任何額外事實及情況（包括
於過往股東大會上之投票模式）。

附屬公司綜合入賬於本集團取得有關附屬公司之控制權起開始，並於本集團失去有關附屬
公司之控制權時終止。具體而言，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之收入及開支乃自本集團取得控制權
當日起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直至本集團不再控制有關附屬公司當日為止。

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每個項目乃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附屬公司之全
面收益總額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會導致非控股權益產生虧絀結
餘。

如有需要，會對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使其會計政策與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所
使用者一致。

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資產及負債、權益、收支及現金流量（與本集團成員公司間之交易有
關）均於綜合賬目時全數對銷。

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之擁有權之變動

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之擁有權出現變動但並無導致本集團失去該等附屬公司之控制權，
則以權益交易入賬。本集團之權益與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均會予以調整，以反映其於附屬
公司之相關權益之變動。非控股權益所調整之金額與所付或所收代價之公平值間之差額，
均直接於權益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倘本集團失去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收益或虧損會於損益表確認，並按(i)所收代價之公平
值及任何保留權益之公平值之總額與(i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以及任何非
控股權益之先前賬面值間之差額計算。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表就該附屬公司確認之所有金
額，會按猶如本集團已直接出售該附屬公司之相關資產或負債入賬（即按適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所訂明╱允許而重新分類至損益表或轉撥至另一權益類別）。於失去控制權當日在
前附屬公司保留之任何投資之公平值，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被視為其後入賬初步確認
之公平值，或（如適用）初步確認於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業務合併

收購業務乃以收購法入賬。業務合併所轉讓代價按公平值計量，乃按本集團所轉讓資產、
所產生對被收購人之前擁有人之負債及作為交換以控制被收購人而發行之股權於收購日期
之總和計算。收購相關成本一般於產生時於損益表確認。

於收購日期，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按其價值予以確認，惟：

• 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及有關僱員福利安排之資產或負債已分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確認及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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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被收購人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安排或為取代被收購人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安排
而訂立之本集團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安排之負債或股本工具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
號於收購日期予以計量；及

•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產（或出售類別）按該準則予以計量。

商譽乃按已轉讓代價、於被收購人之任何非控股權益金額及收購公司先前於被收購人持有
之股權公平值（如有）之總額超逾所收購可識別資產與所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期之淨額之差
額計量。倘經重新作出評估後，所收購可識別資產與所承擔負債於收購日期之淨額超逾已
轉讓代價、於被收購人之任何非控股權益金額及收購公司先前於被收購人持有之股權公平
值（如有），超出部份即時於損益表中確認為議價購買收益。

屬現時擁有權權益且賦予持有人權利於清盤時按比例分佔實體資產淨值之非控股權益，可
初步按公平值或非控股權益應佔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值之已確認金額比例計量。計量基
準視乎每項交易而作出選擇。其他類型之非控股權益按照公平值或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所規定之其他計算基準計量。

當本集團於企業合併時轉讓之代價包含因或然代價安排而產生之資產或負債時，或然代價
將按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並被視為企業合併時所轉讓代價之一部份。符合作為計量期
間調整之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變動，需以追溯方式進行調整，而商譽亦會進行相應調整。計
量期間調整是指於「計量期間」（不超出收購日期起計一年）取得與收購日期已存在之事實
或情況相關之額外資訊而產生之調整。

或然代價之公平值變動之其後會計處理如不合資格作計量期間調整乃取決於或然代價如何
分類。分類為權益之或然代價不會於其後報告日期重新計量，而其後結算於權益內入賬。
分類為資產或負債之或然代價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如適用）
於其後呈報日期重新計量，而相應之收益或虧損於損益表確認。

倘業務合併分階段完成，則本集團過往所持有被收購人之股本權益會重新計量至收購當日
（即本集團獲得控制權當日）之公平值，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如有）於損益表確認。過往
於其他綜合收益確認的於收購當日前於被收購人之權益所產生款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
該權益被出售時，此等處理方法將會適用。

倘業務合併之初步會計處理於合併發生之報告期末尚未完成，則本集團呈報未完成會計處
理之項目之臨時數額。該等臨時數額會於計量期間（見上文）內調整，或確認額外資產或
負債，以反映所取得於收購當日已存在而據所知可能影響該日已確認款額之相關事實與情
況之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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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部門劃分管理其業務，而部門按業務（產品及服務）及地區設立。以與就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方式一致之方式，本集團確定以下
七個報告分部。並無將任何經營分部合計以構成以下之報告分部。

(i) 物業投資： 租賃位於加拿大的物業以帶來租金收入。

(ii) 醫療資訊系統： 於中國提供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系統）、醫院資訊
系統（「HIS系統」）及影像儲存與傳輸系統（「PACS」）。

(iii) 顧問服務： 於香港向從事可充值儲值客戶識別模塊（「SIM」）業務之實
體提供顧問及諮詢服務。

(iv)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於中國從事設計、製作、代理、發佈廣告，信息諮詢及營
銷策劃。

(v) 項目管理服務： 向從事RFID卡系統營運及監測業務之實體提供中國項目管
理服務。

(vi) 旅遊代理及相關業務︰ 於香港提供有關機票及機票╱酒店套票的旅遊代理服務。

(vii) 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 於香港提供室內設計及裝飾服務。

分部收益及業績

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提供予
本集團之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有關本集團可報告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物業投資 醫療資訊系統 顧問服務
廣告及傳媒
相關服務 項目管理服務 旅遊代理及相關業務 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往外部客戶 1,775 1,775 4,002 9,278 902 940 19,849 21,956 1,685 1,183 3,015 – 230 – 31,458 35,132

分部業績 643 2,510 (71,338) (483,586) (5,581) (5,517) 6,420 (18,562) (4,362) (62) (1,749) – (77) – (76,044) (505,217)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15 213,068

未分配費用 (31,855) (30,524)

經營虧損 (107,884) (322,673)

財務費用 (5) (12,069)

除稅前虧損 (107,889) (334,742)

所得稅開支 (4,566) (1,801)

年內虧損 (112,455) (336,543)

上文所呈報之分部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於兩個年度內概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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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得/（蒙受）之溢利/（虧損），並未獲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
金）、其他收入及收益、財務費用及所得稅開支。此項計算已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以
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之用。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物業投資 醫療資訊系統 顧問服務
廣告及傳媒
相關服務 項目管理服務 旅遊代理及相關業務 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5,419 27,332 91,622 179,138 13,479 20,053 120,498 92,133 19,096 11,822 958 – 406 – 271,478 330,478

未分配資產 52,700 50,877

資產總值 324,178 381,355

分部負債 245 640 4,845 8,733 1 1 4,381 7,458 1,082 33 1,618 – 172 – 12,344 16,865

未分配負債 8,412 5,369

負債總額 20,756 22,234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惟可供出售投資、其他金融資產以及即期及遞延稅
項資產除外；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報告分部，惟即期及遞延稅項負債、其他金融負債、借貸及可
換股債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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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投資 醫療資訊系統 顧問服務

廣告及傳媒

相關服務 項目管理服務 旅遊代理及相關服務 裝飾及室內室計服務 未分配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 (28) – – – – – – – – – – – – (5) – (5) (2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 (198) (522) – – (197) (134) (37) – – – (4) – (1,200) (553) (1,636) (1,209)

添置非流動資產* – – – (36) – – (577) (47,760) (47) – – – (107) – (842) (2,382) (1,573) (50,178)

無形資產攤銷 – – (15,114) (43,191) (6,479) (6,477) (84) (11,464) (1,242) (1,242) – – – – – – (22,919) (62,374)

就無形資產確認之

 減值虧損 – – (53,622) (414,655) – – – (18,776) – – – – – – – – (53,622) (433,431)

撇銷無形資產 – – – – – – (55) – – – – – – – – – (55)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40 2,853 – – – – – – – – – – – – – – 440 2,853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收入；及(ii)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特定非流動資產」）
之地區分部資料。就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而言，客戶所在地根據收入產生的位置
而定，及特定非流動資產所在地乃根據資產的實際位置而定，而就無形資產及商譽而言，
則按所獲分配營運地點而定。

本集團主要於三個地區－香港、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加拿大經營業務。

下表詳細載列本集團按地域劃分之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有關其非流動資產之資料：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249 940 136,908 211,148
中國 25,434 32,417 10,451 12,922
加拿大 1,775 1,775 24,083 25,715

總計 31,458 35,132 171,442 249,785

*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與金融工具及投資按金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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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於相應年份佔本集團總銷售額超過10%的客戶收益載列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2 – 6,596
客戶B2 11,461 3,794
客戶C2 473 11,061
客戶D1 4,002 2,8373

客戶E2 3,396 –

1 來自醫療資訊系統之收益
2 來自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之收益
3 不超過本集團總銷售額10%的相應收益

6.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已出售貨物及向客戶所提供服務（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如適用）後）
及已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1,775 1,775
提供醫療資訊系統 4,002 9,278
提供顧問服務 902 940
提供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19,849 21,956
提供項目管理服務 1,685 1,183
提供旅遊代理服務 3,015 –
提供裝修及室內設計服務 230 –

合計 31,458 3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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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7 365
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提供貸款所得利息收入 – 26
其他收入 134 52

合計 141 443

8. 經營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乃經扣除╱（計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880 880
無形資產攤銷 22,919 62,374
銷售成本 12,921 20,7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36 1,209
外匯虧損淨額 1,000 422
註銷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 (212,704)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 12,408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總額 (1,775) (1,775)
減：年內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1,041 1,798

(734) 23

物業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付款 3,161 3,00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及津貼 12,144 16,226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14,314 2,647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29 826

27,087 1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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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財務費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5 28
須於五年後悉數償還之可換股債券之實際利息開支 – 12,069

總計 5 12,097

10.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扣除：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4,489 67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323)

4,489 347

遞延稅項：
　本年度 77 1,454

稅項支出總額 4,566 1,801

香港利得稅乃就兩個年度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由於本集團本年度並未於香港
產生或獲得任何收入，故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執行規例，由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加拿大附屬公司須繳納加拿大公司所得稅（包括聯邦稅及省級公司所得稅）。自二零一二
年一月一日起，加拿大聯邦稅已由16.5%降至15%，而省級公司所得稅仍為2.5%。已對遞
延稅項結餘作出調整，以反映預期將於資產變現或負債清償時應用於相關年度之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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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涉及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 (113,528) (336,47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涉及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76,828,600 324,224,162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使用的分母與上述者一致。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兌換本公司可換股債券，因為行使會引致二零一三年之每股
虧損減少。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因為行使會引致兩個年度之每
股虧損減少。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附註(a)） 49,385 49,027
按金 33,345 12,197
預付款項 5,060 8,486
其他應收款項 52,611 13,974

140,401 83,684



22

附註：

(a) 於報告期末，按收益確認日期之發票日期（倘更早）及扣除呆賬撥備計算之本集團應
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16,280 21,469
31－60天 – 263
61－90天 1,842 2,561
超過90天 31,263 24,734

49,385 49,027

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附註(a)） 6,118 8,90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818 6,901
租戶按金 42 46
預收款項 65 40
應付重要高級職員款項 121 188
其他應付非所得稅 2,152 1,483

16,316 17,562

附註：

(a)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天 222 717
31－60天 969 110
61－90天 – 91
超過90天 4,927 7,986

6,118 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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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二零一三
年：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概覽

提供醫療資訊數碼化系統

於二零一四年初，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衛生計生委」）提出二零一四
年的重點工作，包括透過推動發展及使用中國國內醫療設備，加強醫療設備的管
理、藉建立人口健康數據標準及信息安全保護系統，加快人口健康信息科技平臺
的速度以及就綜合國家人口健康信息及數據中心的資源交換建立全面人口統計學
信息、電子醫學記錄及電子健康記錄數據庫。

為支持二零一四年於健康信息科技項目方面的重點工作，國家衛生計生委印發
《人口健康信息管理辦法（試行）》，以進一步控制及標準化健康信息科技項目（包
括健康數據）之管理及高水平的技術要求。隨著健康信息領域的急速進步及新科
技的發展，大量健康信息將透過使用電子醫療記錄及電子健康記錄於各級醫療衛
生及健康服務機構採集。健康信息將會更廣泛共享，而使用人口健康信息的需求
亦日益增加。對該等人口健康信息的安全威脅亦同時增加，因此急需從國際的最
佳方案中借鑒，以研究及制定人口健康信息管理政策，確保該等信息的安全及保
障各個公民的隱私，旨在加強及進一步標準化於各級健康服務機構的人口健康信
息的採集、管理、利用、安全及隱私保密工作，以及推動信息互通及共享。

國家衛生計生委將協調國家健康信息藍圖的規劃及就人口健康信息發展統一標
準。各負責單位應按照統一計劃，遵循統一標準，開展人口健康信息各項管理工
作。管理辦法包括以下多個方面，第一是健康信息的安全保護。由於人口健康信
息包含個人隱私，就該等信息進行數據採集為涉及社會安全及穩定的事宜，保護
個人隱私乃基本要求。第二，儲存管理需要建立三個主要數據庫，包括國家人口
數據庫、電子健康記錄數據庫及電子醫療記錄數據庫以及國家、省、市、縣四
級健康信息平臺。負責單位須具備符合國家標準的數據存儲、容災備份及管理條
件。定期進行備份及恢復檢測，確保健康信息數據可及時、完整及準確地恢復，
實現長期保存及過往數據歸檔管理。所有健康信息數據不得存儲於中國境外，亦
不得托管於或租用位於中國境外的服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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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委託管理的要求。委託其他實體存儲、運維健康信息的負責單位須嚴格遵
守國家法律及標準，確保受託人具備合適的資格，並於未經授權下不可採集、開
發及使用人口健康信息。第四是授權及審查痕跡管理。健康信息的用戶須表明訪
問方法、所訪問的內容及所使用的信息，不得超過使用授權範圍及發佈信息，或
於未經授權下刊發信息，以致危害公民權利、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痕跡審查須
以實名身份鑒別和授權控制，以管理、控制、追溯用戶的行為。第五是實行有關
國家安全系統要求的信息安全要求、以提升信息系統、信息科技產品及信息科技
服務供應商的安全管理，確保信息安全可控。最後是設立通報制度。倘實體或個
人在人口健康信息利用、建設、維護及技術支援的過程中，違反有關數據遺失、
數據損壞、隱私遺失及其他不利後果的條文，負責單位須作出通報。如情況屬嚴
重及違反國家法規，將依照法律檢控實體及個人。

於回顧年度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4,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9,300,000港
元）。

物業投資

隨著加拿大的投資物業周邊環境改善工作完成，並已悉數償還按揭貸款，考慮到
位於加拿大的物業市場將於中期維持穩定及按揭利率較過往標準為低，本集團正
研究再融資位於加拿大的投資物業之按揭的可能性。

於回顧年度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1,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800,000港
元）及主要來自於出租位於加拿大之一項投資物業。

提供顧問服務

全球4G LTE流動網絡商品化的現象亦可見於香港，其4G LTE流動服務用戶人數
於過去十二個月增加一倍，而根據流動數據統計資料，每名用戶的流動數據用量
達1GB閾值。由於短訊服務及國際直撥語音通話逐漸被即時通訊及IP電話應用程
式所取代，使用該等服務的人數減少，目前流動電話用戶於選擇其流動通訊服務
時，更著重於數據量及連線速度，以接入各種遊戲、進行社交網絡分享或簡單地
接收有關新聞、天氣、市場動向、旅遊及生活的最新資訊。

於回顧年度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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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

廣告及媒體相關服務分部已成為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本集團會繼續於中國長
江三角洲地區發展業務。除傳統的印刷媒體外，視乎客戶的要求，於商業辦公室
大樓進行推廣活動亦成為新推出或季節性快速消費品的宣傳方式。服務類型亦由
設計、生產及刊發廣告擴展至提供品牌推廣、向客戶進行市場推廣，如透過線上
媒體、社交網站及社區進行電子市場推廣等相關服務。本集團將繼續就擴展其客
戶基礎及投入大多客戶願意花時間於線上尋找產品或服務的新媒體領域趨勢兩方
面物色機會。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賣方、買方及本公司已同意就完成涉及收購Keen 
Renown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40%之收購事項，將最後完成日期延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賣方、買方及本公司進一步延長最
後完成日期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協議之先
決條件仍未達成，而本公司預計，由於市況波動，收購事項或需耗費長於預期之
時間。因此，協議將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失效，而訂約方將解除於協議項
下之權利及義務。

於回顧年度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19,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2,000,000
港元）。

提供項目管理服務

由於最新的教育機構內部安全控制系統（「EIISCS」）已演變為教育機構與其學生
及家長的溝通平臺，受惠於智能電話時代帶來的便利，技術提供者正使用代理模
式，在中國實現快速市場發展。由於較高的前期成本及用戶費收入回報相對較
慢，本集團正就EIISCS的資源配置策略進行檢討。

於回顧年度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1,7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200,000港
元）。

旅遊代理服務及相關業務

對比西方國家所面對的挑戰，亞洲區的業務活動較為不受影響，繼續成為地區旅
遊中心，據此香港國際機場榮登TTG旅遊大獎名人堂，於二零一三年獲選為中國
最佳機場。經過時間較預期為長的申請過程，香港的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初獲
授旅遊代理牌照。業務主要針對在亞洲區有商業旅遊需要的商務客戶，因其可快
速帶來穩定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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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3,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零港元）。

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

除推廣及媒體相關服務外，本集團亦已於香港及中國成立附屬公司，進行裝飾及
室內設計服務業務。由於中國的重心為國內消費，於中國的購物中心的室內設計
及外觀照明設計；住宅物業陳列室的設計及裝飾；地標照明設計及商業辦公室大
樓的外觀設計等機會將開拓為持續的業務發展。由於香港的成本較中國為高，其
重心為針對辦公室及零售商店進行中小型的商業室內設計及裝飾。

於回顧期內，該分部所貢獻之收益為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零港元）。

財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收益約為31,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5,100,000港
元），其中約4,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9,300,000港元）源自醫療資訊系統、約
1,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800,000港元）源自出租位於加拿大之投資物業、
約19,8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2,000,000港元）源自提供廣告及媒體相關服
務、約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900,000港元）源自提供顧問服務及約1,70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1,200,000港元）源自提供項目管理服務、約3,000,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零港元）源自旅遊代理及相關業務及約2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零
港元）源自裝飾及室內設計服務，較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減少約
10.5%。其他收益約為1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68.2%。

行政開支由去年之107,200,000港元減少31.6%至約73,400,000港元。該減少乃主
要由於無形資產攤銷減少約22,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2,400,000港元）；員
工成本增至約27,1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9,700,000港元）以及海外差旅費約
5,1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400,000港元）之綜合影響所致。

財務成本減至約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2,100,000港元）。減少主要由於本公司
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取消而不再支付其利息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13,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36,500,000港元）。有
關變動乃主要由於就無形資產確認減值虧損減少約53,6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433,400,000港元）及無形資產攤銷約22,9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62,400,000港
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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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港元

年內虧損包涵以下項目（僅供說明）：
　就無形資產確認減值虧損 53,622
　無形資產攤銷 22,919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14,3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36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440)

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四年初，宣佈香港及上海建立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及就推行滬港兩地
股票市場互通開展試點計劃。此試點計劃有助推進三中全會推動內地資本市場雙
向開放以及擴大對香港開放合作的決定、確保內地投資者有序地到海外投資、有
助內地資本項目逐步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乘著香港市場活動增加的趨
勢，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就潛在收購持牌法團全部已發行股本
訂立要約函件，以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易）受規管活動下的
業務，其後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協議，
以及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就收購持牌法團全部已發行股本的條件訂立補充協
議。建議收購事項將讓本公司透過直接投資於、管理及經營持牌法團擴展其於金
融服務業務分部的服務組合，及預期持牌法團將就未來推行滬港兩地股票市場互
通發掘潛力。

此外，於金融服務方面，於二零一四年初取得深圳市經濟貿易和資訊化委員會之
正式批准後，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嘉盈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亦推行新金融服
務業務。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深圳市嘉盈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著重建立組織結
構、內部工作程序及制定業務計劃。作為審慎的金融中間業務，著眼於信貸審批
程序，特別是借款人之還款能力。於進行相關市場研究及適當業務分析後，方向
集中於醫療及環境保護設施及機器的融資租賃業務，並於日後密切留意該等基礎
設施及政策獎勵計劃。透過香港與中國之業務聯繫，已識別若干潛在項目，並計
劃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將其實現。鑑於中國經濟強勁及持續增長，本公司對融資
租賃業務將促進香港與中國內地間之集資業務持樂觀態度，有助中國公司收購其
生產設施，為本集團帶來穩定及豐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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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旅遊代理及相關服務方面，本集團就旅遊代理業務及旅行客戶參與發展旅遊資
訊及服務平臺業務。平臺旨在提供旅遊資訊及管理服務，以及機票及住宿預訂，
亦可作為一站式旅遊廣告網絡平臺。就旅遊代理而言，網絡平臺透過節省發展及
維持其旅遊管理系統上的時間及資源降低成本，網絡平臺亦容許銷售現有旅遊產
品及擴大旅遊產品種類以涉足更廣泛的客戶基礎。網絡平臺向旅遊代理公司及旅
遊代理提供劃一標準，容許業務間的合夥關係，連同跨平臺業務智慧收集及分
析，有助作出適時及準確的管理決定。就旅行客戶而言，網絡平台可為客戶提供
個人化的旅遊資訊、票務及住宿預訂以及其他旅遊服務。

於另一旅遊相關服務方面，為打進中國富有旅客的市場，本集團正在制定以會員
為基礎的計劃，為尋求全面旅遊保障的個人客戶提供綜合解決方案。會員計劃將
會提供免費行李追蹤服務、涵蓋醫療救援及遣送回國的旅遊保險，以及付款解決
方案，讓旅客無須攜帶旅行支票或大筆現金，享受無憂安全的旅程。計劃下的會
員將收到根據其旅遊付款需要發出的預付信用卡，此種可充值的預付信用卡於全
球備有刷卡機及自動提款機網絡的商店及餐廳廣泛流通。為進一步向上流及下流
擴展，向旅遊代理業務及旅行客戶提供網絡平臺，本集團正將此項新成立業務分
部轉營為日後的穩定收入來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之資產總額約為324,200,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381,400,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存淨額約5,8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24,9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存之減少額與經營活動之增加額一致。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發行新股份之所得款項為其營運
提供資金。

股本架構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與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相比，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股本架構並無改變。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若干購股權持有人行使其購股權權利，按
每股0.197港元認購合共13,040,000股股份；按每股0.66港元認購合共6,720,000股
股份及按每股0.73港元認購合共11,940,000股股份。行使購股權權利所得款項淨額
約為15,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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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軟庫金匯金融服務有限公司（「配售代理」）
訂立有條件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已有條件同意按竭盡所能基準代表本公司
以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427港元向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配售最多65,000,000股
配售股份。59,060,000股配售股份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完成配售。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及配售代理訂立有條件配售協議，據此，配售
代理已有條件同意按揭盡所能基準代表本公司以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66港元配
售最多40,000,000股配售股份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由於當時的市況，配售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三日失效。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借貸或銀行融資（二零一三
年：貸款約400,000港元乃以本集團位於加拿大的投資物業之按揭作抵押）。

資產負債比率

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之百分比計算之資產負債比率為7.4%（二零一三年：5.8%）。
資產負債比率之變動乃主要歸因於年內涉及重大減值之無形資產減值所致。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公平值約24,100,000港元抵押位於加拿大
的投資物業以獲取銀行融資（二零一三年︰25,700,000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概無使用任何外幣衍生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然而，管理層會密切留意該
等風險，並會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該等風險。

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作為出租人擁有經營租賃承擔約3,200,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4,900,000港元）及作為承租人擁有經營租賃承擔約1,800,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3,6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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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33名僱員（二零一三年：41名）。本集團根
據僱員之職責、工作表現、專業經驗及現行行業慣例評估彼等之薪酬、晉升及薪
資。於香港之僱員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其他福利包括現時購股權計劃項下之
合資格購股權。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除「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一節「業務概覽」內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29條以書面方式訂
明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集團之財務呈報過程及內
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俊麒先生、賴淼源先生、莊耀
勤先生及譚建業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年內曾舉行四次會議，審閱本集團之年
報、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常規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創業板
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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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A.4.1，所有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輪值告退及合資格膺選連任。於各股東
週年大會上，當時董事之三分之一（或倘人數並非三之倍數，則最接近但不少於
三分之一之人數）須輪值告退。因此，本公司認為該等條文足以達致此守則條文
之相關目標。

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之規定

本公司已採納一項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遜於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載列之規定交易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已遵守該行為守則及有
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交易準則。

承董事會命
智城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連偉雄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連偉雄先生、雷永晃先生、魏叔軍先生
及陳為光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何俊麒先生、賴淼源先生、莊耀勤先生
及譚健業先生。

本公佈將自刊發日期起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頁最少刊登七日及在本公
司網站www.zhicheng-holdings.com刊登。


